
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
（2021年度）

项目名称 2021年生态护林员补助

预算单位 于田县林业局

项目类型 产业发展  √ 民生保障  □ 基础设施  □ 行政运行  □

项目
概况

中长期规划（名称、文号，仅指常年项目）
坚持稳定持续、统一管理的原则，尚未脱贫或者已认定脱贫但按规定仍继续享受相关扶
贫政策、认真履行护林职责且符合选聘条件，年度考核合格的应当予以续聘。生态护林
员日常工作由乡镇林业站统一管理。

资金管理办法（名称、文号）

第一条生态护林员的主要职责对管护区森林资源进行巡护
一、对重点地块、名木古树、珍稀物种进行重点管护，发现问题及时报告。
二、依法制止及时上报管护区内发生的乱征滥占林地 、乱砍滥伐林木、乱捕滥猎野生动
物，乱采滥挖野生植物等破坏森林资源行为。
三、及时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扑救管护区内发生的森林火情火灾
四、及时上报管护区内发生的林业有害生物危害情况 。
五、制止并及时报告管护区内发生的破坏林业宣传牌 、标志牌、界桩、界碑、围栏等管
护设施的行为。
六、做好购买劳务服务合同规定的其他工作。
关于严格财政资金拨付管理的通知（新财库[2018]年29号），严格执行项目资金使用要
求。

绩效分配方式 因素法  □   项目法  √  据实据效  □   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  □

立项依据

第一条为加强生态护林员队伍的建设和管理 ，保障森林资源安全。根据《新疆维吾尔自
治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实施细则 》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生态护林员是指按照自治区林业厅财政厅 、扶贫办转发《国家林业
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关于开展 2018年度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
林员选聘工作通知》要求，按程序通过选聘、受聘参加森林资源管护服务的人员。
第三条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对生态护林员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。根据和地财建
[2020]126号文到位资金。

使用范围

第三条生态护林员的选聘程序
1、申报：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员根据自身条件和意愿，向当地乡镇农业服务中心报名并
提供一寸免冠彩色照片两张。
2、审核：根据申报材料和选聘条件，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对申报村进行审核。
3、考察：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行政村村两委干部和乡镇林业站干部 ，采取谈活，查阅
资料，实地调查走访等方式，符合条件的人员进行考察，重点考察政治素质，黄困状况
及岗位适应程。
4、评定：乡镇人民政府组成评审组，对符合条件的人员主要依据贫困程度进行打分排
序，由高到低确定生态护林员选聘人选。
5、选聘：拟选聘人员名单报送县领导小组审核，县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并报请县人民政
府审定后，由林业局与其签订购买劳务服务合同。对公示中反映的影响拟选聘人员选聘
问题，应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核实，对问题属实的拟选聘人员应取消选聘资格 ，对问题不
属实的拟选聘人员应继续履行相关选聘程序 。

申报（补助）条件 无

项目起止年限 2021-01-01——2021-12-31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 中期资金总额： 2024.00  年度资金总额： 2024.00

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 2024.00 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 2024.00

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 0.00 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 0.00

中期目标 年度目标

总体
目标

第一条生态护林员的主要职责对管护区森林资源进行巡护
一、对重点地块、名木古树、珍稀物种进行重点管护，发现问题
及时报告。
二、依法制止及时上报管护区内发生的乱征滥占林地 、乱砍滥伐
林木、乱捕滥猎野生动物，乱采滥挖野生植物等破坏森林资源行
为。
三、及时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扑救管护区内发生的森林火情火灾
四、及时上报管护区内发生的林业有害生物危害情况 。

第一条生态护林员的主要职责对管护区森林资源进行巡护
一、对重点地块、名木古树、珍稀物种进行重点管护，发
现问题及时报告。
二、依法制止及时上报管护区内发生的乱征滥占林地 、乱
砍滥伐林木、乱捕滥猎野生动物，乱采滥挖野生植物等破
坏森林资源行为。
三、及时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扑救管护区内发生的森林火
情火灾
四、及时上报管护区内发生的林业有害生物危害情况 。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

绩效
指标

项目
完成

数量指标

生态护林员续聘人数 =2024人

数量指标

生态护林员续聘人数 =2024人

开展岗前培训次数 ≥2次 开展岗前培训次数 ≥2次

质量指标 建档立卡贫困户覆盖率 =100% 质量指标 建档立卡贫困户覆盖率 =100%

时效指标

完成选聘（续聘）工作
时限（天）

≤30天

时效指标

完成选聘（续聘）工作时
限（天）

≤30天

项目实施期限 =1年 项目实施期限 =1年

成本指标 生态护林员补助标准 =1万元/人/年 成本指标 生态护林员补助标准 =1万元/人/年

项目
效益

经济效益指
标

经济效益指
标

社会效益指
标

解决就业人数 =2024人
社会效益指

标
解决就业人数 =2024人

生态效益指
标

生态效益指
标

可持续影响
指标

有效管护我县森林资源 长期
可持续影响

指标
有效管护我县森林资源 长期

满意
度指
标

服务对象满
意度指标

生态护林员满意度 ≥90%
服务对象满
意度指标

生态护林员满意度 ≥90%

项目负责人： 赵剑涛 联系方式： 13565498977


